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信息系统公网IP地址申请表                   
	用户信息
	申请部门
	

	
	系统负责人员姓名（在职教职工）
	
	手机
	

	
	系统运维厂商
	

	
	系统技术维护人员姓名
	
	手机
	

	系统信息
	申请公网IP地址
理由及主要用途
	

	
	系统域名
（无域名无需填写）
	

	
	信息系统服务器IP地址及需要开放对外端口及其他情况
	

	网络安全责任
	申请部门负责人及系统负责人，已认真阅读过本承诺书，并充分了解其中各项规定。承诺并保证遵守以下各项规定：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保证信息系统内的数据信息无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的内容，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的后果。
二、本系统由使用部门自主运营、自主维护与管理，对信息系统所提供的应用服务进行严格的监督与审核，确保其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通信单位有关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三、该系统需经我校资产与信息化处部门安全性检查合格后上线运行。上线运行后，使用部门需持续保证系统安全性满足国家及上级部门的相关规定与最新安全要求，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按要求进行整改。高中危漏洞一经发现，三天内必须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资产与信息化处将立即关闭外网。如因该信息系统（网站）本身存在安全漏洞、病毒、木马、黑客攻击等，在收到“信息系统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后仍未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导致严重后果，由使用部门承担相应责任。

	审批
	申请部门
负责人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资产与信息化
处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请正反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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